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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21 日 

2.会议召开地点：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中小企业孵化

园 B5 组团 B5-3 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建波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已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及

召集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无需其他相关部门批准或履行必要程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0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76,874,6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0%。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4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40,036,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 



公告编号：2022-179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列席 9 人（除董事长刘建波现场列席外，其余 8 名董

事因疫情原因以通讯方式列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列席 3 人（除监事会主席肖勇寿现场列席外，其余监

事因疫情原因以通讯方式列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因疫情原因以通讯方式列席）； 

4.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因疫情原因以通讯方式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2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确定了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根据证

券市场的变化情况和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需要，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拟调整本次

发行具体方案中的发行底价，具体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底价为 25.88 元/股。最终发

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

销商在发行时，综合考虑市场情况、

公司成长性等因素以及询价结果，并

参考发行前一定期间的交易价格协商

确定。如果将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

化，公司将视情况调整发行底价。 

发行底价为 15.57 元/股。最终发

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

销商在发行时，综合考虑市场情况、

公司成长性等因素以及询价结果，并

参考发行前一定期间的交易价格协商

确定。如果将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

化，公司将视情况调整发行底价。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具体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74,967,79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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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2%；反对股数 1,906,85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方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2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方案的议案》，确定了公司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建设投资项目和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根据证券市场的情

况和维护股价稳定的需要，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拟调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建设

投资项目和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具体如下： 

（一）调整前 

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用途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6 万吨/年磷酸铁锂建设项目 100,000.00 95,981.00 

2 偿还银行借款与补充流动资金 48,407.50 48,407.50 

合计 148,407.50 144,388.50 

（二）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用途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6 万吨/年磷酸铁锂建设项目 100,000.00 86,466.50 

合计 100,000.00 86,4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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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

生变化。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75,869,95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反对股数 675,61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弃

权股数 329,07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方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三年

内稳定股价的预案的议案》。根据证券市场的情况和公司实际情况，为了维护公

司上市后在二级市场股价的稳定，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公

司拟进一步进行补充和完善实施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调整前 调整后 

自公司股票正式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除不可抗力

因素外，当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年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时（如果最近一年末审计

基准日后，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导致净资产发生

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应当在 10 日内召开董事会制定稳

若发生下述情形的，公司应当在

10 日内召开董事会制定稳定股价方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该等方案获得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完成必要的审批

或备案手续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启动实

施方案： 

（1）自公司股票正式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 个月内，若公司股

票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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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股价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该

等方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完成

必要的审批或备案手续后的 5 个交易

日内启动实施方案。 

于本次发行价格时（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北京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2）自公司股票正式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除不可

抗力因素外，若公司股票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

年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如果最近

一年末审计基准日后，公司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导

致净资产发生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

进行调整）。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的稳定股价的预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75,959,61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反对股数 585,95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弃

权股数 329,07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方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四）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一） 

《关于调整公

司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方案的

议案》 

36,774,791 95.07% 1,906,857 4.93%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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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调整申

请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

其可行性方案

的议案 》 

37,676,952 97.40% 675,617 1.75% 329,079 0.85% 

（三） 

《关于调整公

司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后三年

内稳定股价的

预案的议案》 

37,766,612 97.63% 585,957 1.51% 329,079 0.85%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磐、宋媛媛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

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公司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

险。 

根据公司近期市值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估值水平，发行人预计市值不低

于 2 亿元；公司 2021 年、2022 年 1-6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3,085.38 万元、61,765.38 万元，2021 年、2022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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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22.44%、39.45%，

符合《上市规则》第 2.1.3 条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挂牌公司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条件，且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 条规定

的不得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情形。 

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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